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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97_E5_B9_B3_E9_c67_646894.htm 各县（市）、区招生

办公室、各助学组织： 根据《河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2009

年工作进度计划》（豫招自[2009]1号）的工作安排和《河南

省招生办公室关于办理2009年下半年自学考试毕业生手续有

关问题的通知》文件要求，为确保我市今年下半年办理毕业

生手续工作顺利实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办毕

业证时间、地点 12月7日12月11日面向社会考试的自考毕业生

到所在县（市）、区招生办申请办理毕业证手续，委托考试

专业的自考毕业生到委托单位自考办申请办理毕业证手续，

逾期不予办理。 二、申办毕业证条件 1、考完本专业考试计

划所规定的理论课程且考试成绩合格。 2、完成该专业所规

定的实践性环节课程考核，并取得合格成绩。 3、思想品德

经鉴定符合要求。 4、办理本科毕业证书者，须具有国家承

认学历的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或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证书

。 三、申办毕业证手续 考生持本人准考证、身份证以及全部

课程合格证书到县（市）、区招生办或委托考试单位初审，

经初审合格，缴纳毕业证审定费，现场打印《自考毕业生办

证信息确认表》，经考生本人核对并签名后发给《毕业生思

想品德鉴定表》。 四、收费标准 按照河南省物价局、河南省

财政厅、河南省教育委员会联合下发的“豫价费字[2000]145

号”文件每生每次20元执行，不准另立收费项目或超标准收

费。 五、有关要求 1、各县（市）、区招生办和委托考试单

位根据省招生办下发的当次毕业生预选信息，受理考生的毕



业申请。（12月5日18：00时以前通过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

下发本次毕业生预选信息） 2、做好宣传工作，力争使符合

毕业条件的考生都能按时办理毕业手续。若考生前来申请而

毕业生预选库中无名单，经县（市）、区招生办或委托考试

单位审核确认符合毕业条件的应予受理，并把有关原始材料

送交市招办审查。 3、《毕业生思想品德鉴定表》作为毕业

生档案材料的一部分，由各县（市）、区招生办和委托考试

单位组织考生填写并负责验收，发毕业证时与毕业生登记表

一并发放，不再送交审验。对思想品德鉴定不合格者，应报

市招办取消其毕业资格。 4、考生填写《毕业生思想品德鉴

定表》由考生所在单位的人事（劳资）部门负责人写出评语

，加盖单位公章；非在职人员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

审核并写出评语，加盖公章，不得隐瞒和造假，不得擅自涂

改，违者将予以严肃处理，直至取消毕业资格。毕业生的有

关档案材料由考生本人送交毕业生所在单位组织、人事或劳

动部门存入本人档案。 5、为维护办证工作的严肃性，避免

遗留问题，要严格审查并准确采集有关信息。毕业生照片、

姓名、性别、民族和身份证号等必须与在籍档案一致。毕业

生基本信息必须由考生本人签名确认，否则不予受理。毕业

生姓名、照片、出生年月日等信息原则上不予更改，属于第

一次报名录入错误的由县（市）、区招办写出书面申请报告

说明原因，毕业生身份证号等其他信息的更改应由考生填写

《毕业生基本信息更正申请表》。由市招办统一上报省考办

审批。 6、各县（市）、区招生办、委托考试单位应于12月13

日前将办理的毕业生数据库、《毕业生花名册》、原专科毕

业证书（或职称证书）原件、《自考毕业生办证信息确认表



》（按准考证号有小到大顺序整理）、《毕业生基本信息更

正表》、及有关证明材料、费用一并上交市招生办自考科。

经市招办、主考院校、省自考委三级审核后，符合条件者办

理毕业证书。在办理毕业审查手续中，若发现考生单位思想

品德鉴定不合格、考试过程中有替考等违纪现象，将取消本

次毕业办理资格，对替考考生，还将按照规定取消替考成绩

，并延迟毕业三年的处理。 7、2010年1月7-10日各县（市）

招生办及委托考试单位到市招生办自考科领取毕业证书，并

及时安排时间向毕业生发放。 附件： 一、毕业生基本信息更

正申请表 县（市）区： 联系电话：考生姓名 准考证号 申请

更正项目错误信息正确信息 考生的图象信息是否与准考证信

息一致 （ ）考生签名：市（县）、区招办审核意见： 负责人

签名： 年 月 日省考办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说

明： 1、此表由考生本人填写清楚，一式两份，市考办和县

（市）区招生办各存档一份。 2、更正姓名的属同音字的可

不提供证据，其它情况的提供居民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和

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姓名差错较大的（姓氏不一致等）不

予更正需按在籍库办理。 3、更正身份证号者需提供身份证

复印件和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出生年、月、日错误的不予

更改） 4、图象信息错误的应严格审查，找出差错原因经审

查后方可更正。 二、各县（市）、区招生办、委托考试单位

联系电话 新华区招生办：4981578 卫东区招生办：7185386 湛

河区招生办：4938137 舞钢市招生办：3303023 叶县招生办：

8051507 鲁山县招生办：5051480 宝丰县招生办：6596157 汝州

市招生办：6862853 郏县招生办： 5161119 市公安局自考办

：3222535 卫生局自考办：15937558788 教育学院自考办



：2978011 信息学校自考办：2816601 质量工程代理站

：13383758168 平顶山市招生办自考科：4973009，4973020|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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